
关于增加国金证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

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代理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

基

金代码

:080001)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收费：

510080

，后端收

费：

511080)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收费：

510081

，后端收费：

511081)

、长盛

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519100)

、长盛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基金

代码

:160807)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11)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

基金代码

:160805)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519039)

、长盛创

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2)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3)

、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7)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5)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

金代码

:080006)

、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80008

）、长盛同禧信用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A

类代码：

080009

，基金

C

类代码：

080010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808

）、长盛同庆中证

8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160806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80012

）、长盛同鑫保本二

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15)

的销售业务。

二、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在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

金的开户、申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

4006-600109

公司网址：

www.gjzq.com.cn

2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免长途通话费用）

010-62350088

（北京）

公司网址：

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增加华龙证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

代销机构并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龙证券

"

）签署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代理长盛成长

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1)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

端收费：

510080

，后端收费：

511080)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收费：

510081

，

后端收费：

511081)

、长盛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519100)

、长盛沪深

3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LOF

）

(

基金代码

:160807)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11)

、长盛同智优势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基金代码

:160805)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

金代码

:519039)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2)

、长盛积极配

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3)

、 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80007)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5)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6)

、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080008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A

类代码：

080009

，基金

C

类代码：

080010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808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80012

）、长盛同庆中证

8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806

）、长盛同鑫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15)

的销售业务。

二、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在华龙证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其他业务。

三、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龙证券提交申

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龙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

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

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从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 投资者可在华龙证券的全国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金的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相关业务细则请遵循华龙证券具体规定。如果华龙证券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活动的具体安排做出调整，请以华龙证券最新的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若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则本公司不接

受该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对于相关代销机构已受理、并提交到注册登记机构的申购

申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以确认失败处理。

四、投资者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

4006898888

、

96668

公司网址：

www.hlzqgs.com

2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免长途通话费用）

010-62350088

（北京）

公司网址：

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增加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

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将代理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

基

金代码

:080001)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收费：

510080

，后端收

费：

511080)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收费：

510081

，后端收费：

511081)

、长盛

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519100)

、长盛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基金

代码

:160807)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11)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

基金代码

:160805)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519039)

、长盛创

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2)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3)

、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7)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05)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

金代码

:080006)

、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80008

）、长盛同禧信用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A

类代码：

080009

，基金

C

类代码：

080010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808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080012

）、长盛同鑫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080015)

的销售业务。

二、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

金的开户、申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公司网站：

www.cicc.com.cn

2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免长途通话费用）

010-62350088

（北京）

公司网址：

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2--020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在太原市迎泽大街

289

号公司十七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7,646,3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02,445,880

股的

23.5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英杰先

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聘请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如改变或调整公司发展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47,64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伟平和艾娜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2--021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分别收到王英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刘会来先生、夏胜强先

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的辞职报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王英杰先生、刘会来先生、夏胜强先生的辞职报告送

达董事会时生效。 三位董事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在相关

法定程序履行完毕前，经公司其他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戴蓉女士代行董事

长职务，直至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对王英杰先生、刘会来先生、夏胜强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2--022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分别收到田学毅先生、陈敬晖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寄鸿忠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职工监事的辞职报告。

鉴于三位监事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职工监事寄鸿忠先生在新任职

工监事选举产生之前，仍继续履行职工监事职责。 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提名新的

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田学毅先生、陈敬晖先生和寄鸿忠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

关于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集团或公司）董事会聘请和山西锋卫律师

事务所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天龙集团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进行法律见证。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并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提案审议情况，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

了现场核验。 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天龙集团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经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刊登召开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点在太原市迎泽

大街

289

号公司十七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英杰先生主持。

经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要求

,

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会议召开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

人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1

）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部分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代表股份共计

4764633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3.54%

；（

2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

经审查，上述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股东大会的议题

公司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题为：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过程中未出现对提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提案经审议后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全部提案均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所代表表决权的

100%

赞成票通过。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见证

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正

见证律师：郭伟平、艾娜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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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股本

２

，

８６３

，

２４８

，

７３４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为

８

，

５８９

，

７４６

，

２０２

股。

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股份过程

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转增

１

股（若尾数相同

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股东大会决定的本次

转增股份总数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变动前股份数量 比例

（

％

）

本次转增股份数量 转增后股份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５４８

，

３３７

，

９７６ ４４．５０１ １

，

２７４

，

１６８

，

９８８ ３

，

８２２

，

５０６

，

９６４ ４４．５０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４

，

３１５ ４４．４９８ １

，

２７４

，

０８７

，

１５８ ３

，

８２２

，

２６１

，

４７３ ４４．４９８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４

，

７１０ ０．００２ ４７

，

３５５ １４２

，

０６５ ０．００２

高管股份

６８

，

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３４

，

４７６ １０３

，

４２７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７８

，

１５９

，

４９２ ５５．４９９ １

，

５８９

，

０７９

，

７４６ ４

，

７６７

，

２３９

，

２３８ ５５．４９９

三

、

总股本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６３

，

２４８

，

７３４ ８

，

５８９

，

７４６

，

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七、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数

８

，

５８９

，

７４６

，

２０２

股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

每股收益为

０．０００２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人：岳群文 石灏南 徐洁 吴萍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３３９１９５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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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钒钛”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会议由张大德董事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本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拟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托管协议〉的议案》。

鞍钢集团公司在攀钢钒钛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时，出具了《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 《承诺函》指出：“为

切实解决同业竞争，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本公司（指鞍钢集团

公司，攀钢钒钛注，以下同）将在前述五年期限内采取资产托管的方式作为过渡期的保障措

施。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六个月内，本公司与上市公司签署《托管协议》，将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

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交由上市公司进行托管，直至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止”。

根据上述承诺，为切实解决同业竞争，决定与鞍钢集团签署《托管协议》，鞍钢集团作为委

托方将下属公司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交由受托方攀钢钒钛进行托管。 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委托事项

委托方同意将矿业公司委托受托方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经营管理，并由受托方行使矿业

公司出资人的权利，包括：

（

１

）代表委托方参与矿业公司战略规划的制定及相关重大问题的决策；

（

２

）代表委托方参与矿业公司投资规划的制定及相关重大问题的决策；

（

３

）代表委托方对矿业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领导班子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年度考核结果

报委托方备案；

（

４

）代表委托方参与对矿业公司实施业务运营管理和财务预算管理。

矿业公司出资人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权、收益权、产权管理、资本市场运营安

排、组织人事管理等权力和权利，仍由出资人行使。

２

、托管期限

（

１

）托管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２

）双方确定，协议生效之日即为委托方与受托方办理矿业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的交接

日。

３

、托管费用

（

１

）在协议委托期间，矿业公司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委托方享有和承担。

（

２

）在托管期限内，就托管事宜，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的托管费用为：受托方因履行托管

义务而实际发生

／

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托方指派的管理人员的差旅费（包括交通、食

宿费用等）、通讯、工资等］，前述费用由委托方直接承担或实报实销并按年度支付给受托方。

（

３

）委托方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２

个月内向受托方支付托管费用。

（

４

）协议终止后，委托方应及时结清尚未支付的托管费用，受托方应将与矿业公司有关的

文件、资料返还给委托方。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向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资产置换（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已完成。 公司已取得鞍钢集

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鞍钢香港持股金达必金属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必”）

３３

，

５７６．６３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３６％

，为金达必第一大股东。

鞍澳公司和金达必分别持有卡拉拉矿业公司

５０％

的股权。 由于卡拉拉铁矿项目建设需

要，鞍澳公司和金达必计划按照持股比例对卡拉拉矿业公司增资

６

亿澳元。 为此，鞍澳公司需

要向卡拉拉矿业公司增资

３

亿澳元。

为筹集对卡拉拉矿业公司的增资款，金达必计划以配股方式筹集

２．０９

亿澳元。 鞍钢香港

为保持在金达必的持股比例不被稀释，保证卡拉拉铁矿项目建设顺利实施，鞍钢香港需要参

与金达必的配股，鞍钢香港此次认购金达必股份预计需要资金

７

，

４９９

万澳元。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鞍澳公司向卡拉拉矿业公司增资

３

亿澳

元，同意鞍钢香港参与金达必的配股。

鞍澳公司向卡拉拉矿业公司增资的

３０

，

０００

万澳元， 其中

３

，

００６

万澳元鞍山钢铁集团公

司已通过向鞍澳公司增资解决，其余

２６

，

９９４

万澳元需公司通过向鞍澳公司增资解决；鞍钢香

港认购金达必的配股的资金不超过

７

，

４９９

万澳元，需由公司通过向鞍钢香港增资解决。 公司

此次需向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增资共计

３４

，

４９３

万澳元，折合人民币约

２１８

，

９４８

万元（按

６

月

２７

日汇率折算），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３

，

４９３

万澳元，其余

２１

，

０００

万澳元申请国内银行

贷款解决。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鞍澳公司增资

２６

，

９９４

万澳元、向鞍钢香港增资

７

，

４９９

万澳元，并将该

议案提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将随后发布关于向鞍钢香港、鞍澳公司增资事项的投资公告。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随后发布股东大会通

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

及

《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

称

“

基金合同

”） 、《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商品

Ａ

招商中证商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９６ １５００９７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８３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４

，

７５２

份额级别 招商中证商品

Ａ

招商中证商品

Ｂ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指数分

级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１

，

０６３

，

０９８

，

６２３．４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１５７

，

６９７．４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 － １

，

０６３

，

０９８

，

６２３．４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 － １５７

，

６９７．４９

合计

－ － １

，

０６３

，

２５６

，

３２０．９６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５０５

，

１６７．８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０．０４７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注：

１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本基金

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１０

万份至

５０

万份。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３

、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另从基金资产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发售结束后，投资者通过场外认购本基金所获得的全部份额将确认为招商中证

商品份额，投资者通过场内认购本基金的全部份额将按

１∶１

的比率确认为招商中证商品

Ａ

份

额与招商中证商品

Ｂ

份额。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３

、招商中证商品份额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

网站上公告。

４

、本基金不接受投资者单独申购或赎回招商中证商品

Ａ

份额或招商中证商品

Ｂ

份额。招

商中证商品

Ａ

份额与招商中证商品

Ｂ

份额将于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个月内开始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在确定上市交易时间后，基金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

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继续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基

金”）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决定旗下招商安泰股票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１

）、招商安泰平衡型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２

）、招商安泰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

代码：

２１７００３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５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前端）（基金代码：

１６１７０６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０９

）、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０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２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３

）、招

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５

）、招商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２１７０１６

）、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７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８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１９

）、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０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１

）、招商产业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２

）继续参加交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三、优惠活动方案

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费率最低

８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四、注意事项

１

、如投资人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易，登陆交通银

行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点击“基金超市”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２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３

、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费率。 基金定投业务优惠活动见《交通银行关于开展基金定投业务优惠活动的公告》。

４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交通银行的具体规定。

５

、上述优惠活动开展期间，若上述基金入选交通银行基金营养组合（入选基金及基金营

销组合活动情况请见交通银行网站），入选基金申购费率将在原有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

优惠费率最低

８

折优惠基础上进行再

８

折的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６

、基金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７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招商基金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招商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３

、交通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六、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交通银行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２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002027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

2012-51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

30

分

在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63

号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号厂房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61,853,86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54%

，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

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会议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161,853,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161,853,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161,853,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161,853,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

、审议《修改关联交易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161,853,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规则的议案。

6

、审议《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161,853,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7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325,9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总股数的

0％

，会议通过关于七喜控股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关联方易贤忠先生、关玉婵女士、关玉贤女士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叶静律师和郑怡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规定，该次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出席会议股东、董事及记录人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27

证券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

2012-52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山环亚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4

月

22

日，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拟转让中山环亚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8.33%

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中山

环亚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环亚

"

）

8.33%

的股份转让给香港维港实业有限公司，

转让价格不低于

2100

万元人民币，随后公司与香港维港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11

月，公司收到中山环亚和香港维港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权款支付的

申明》，中山环亚代香港维港实业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等合计

2500

万元人民币，股

权转让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详见我公司

2011

年

11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中山环亚塑料包装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公告》）。

近日，中山环亚已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核准变更，公司也已收到香港维港实业

有限公司

2500

万元人民币的转让款，并将中山环亚代付的

2500

万元人民币退回中山环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中山环亚公司股权。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2027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

2012-53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七喜控股

"

）于近日收到股东关玉婵女士的通知，获悉

其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9,11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3%

）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质押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为广州嘉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璐

电子

"

）提供融资担保，融资总额

3000

万元，融资期限两年，从

2012

年

6

月

29

至

2014

年

6

月

29

，用于嘉璐电子流动资金贷款。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 关玉婵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9,113,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63%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9,11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3%

。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